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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法院判決、和解或調解不動產登記須知 

一、 應備文件 

(一)土地登記申請書 

(二)土地登記清冊 

(三)申請人身分證明 

(四)判決書及其判決確定證明或和解、調解筆錄經法院核備證明文件(最高法院之判決書免附確定證明書) 

(五)土地增值稅繳（免）稅證明 

(六) 契稅繳（免）稅證明 

(七)其他依法律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

二、 土地登記申請書填寫說明 

三、 土地登記申請書填寫範例 

四、 登記清冊填寫說明 

五、 登記清冊填寫範例 

 


